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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印发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生申请授予
学位的相关规定》的通知
所属各单位：
     现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生申请授予学位的相关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013年10月30日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研究生申请授予学位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所研究生攻读学位的具体情况，对研究生学位课程、学分及学术成果作如下规定：
一、课程、学分与必修环节
我所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学分制，修满规定的学分是取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规定的学分包括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应取得的学分,其中课程学习包括学位课和非学位课，必修环节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术报告、社会实践部分。
学分及必修环节的具体要求以《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为准。
二、 研究生申请授予学位的学术成果要求
1．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 发表(含接收) 至少一篇被EI或SCI 检索的期刊文章；
· 两篇相关学科核心刊物文章（其中一篇可以是EI或SCI收录的会议文章。授理一项或多项专利相当于一篇核心刊物文章）；
2．在学理学博士研究生至少需发表(含接收)两篇相关学科核心刊物文章，同时需满足SCI检索 ；在学工学博士研究生至少需发表(含接收)两篇相关学科核心刊物文章，同时需满足EI或SCI检索，其中一篇可以是EI或SCI收录的会议文章或专利。
三、研究生的论文必须写作规范、内容真实。研究生导师应对其学生在学期间发表与论文工作相关的文章和专利质量负责。论文审查一旦发现造假，立即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本规定的解释权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学位委员会。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执行文件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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